














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310000
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671 号嵊元大厦 1 号楼 1401 室 杭州君

度专利代理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朱月芬(13456812576)

发文日：

2024 年 01 月 29 日

申请号：202410120782.6 发文序号：202401290247792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、第 44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4101207826

申请日：2024 年 01 月 29 日

申请人：浙江大学

发明人：孙安玉,张师健,曲凯歌,居冰峰,管凯敏,陈明君

发明创造名称：基于光谱共焦原理的亚表面缺陷全内反射检测装置和方法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4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10 项

说明书 1 份 9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zyf2410126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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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第6667133号

  发明专利证书

发 明 名 称：一种基于光谱共焦原理的几何量精密测量装置及方法

发 明 人：孙安玉;张师健;虞兵;曲凯歌;钟皓泽;朱吴乐;居冰峰

专 利 号：ZL 2022 1 1312724.0

专 利 申 请 日：2022年10月25日

专 利 权 人：浙江大学

地 址：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

授 权 公 告 日：2024年01月30日 授 权 公 告 号：CN 115682952 B

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进行审查，决定授予专利权，颁发发明专利证书

并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。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。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，自申请日起

算。

专利证书记载专利权登记时的法律状况。专利权的转移、质押、无效、终止、恢复和专利权

人的姓名或名称、国籍、地址变更等事项记载在专利登记簿上。

局长

申长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1月30日

*202211312724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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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权人应当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年费。本专利的年费应当在每年10月25日前缴纳。

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，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。

 

申请日时本专利记载的申请人、发明人信息如下：

申请人：

浙江大学

发明人：

孙安玉;张师健;虞兵;曲凯歌;钟皓泽;朱吴乐;居冰峰








